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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行政执法权冲突与适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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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承载多重功能，海洋环境的生态安全关乎国家利益，伴随海洋开发强度

的提升，各类涉海污染问题频发，危害程度加剧。海洋环境行政执法体系，确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模式，但职权交叉

与海域环境复杂等因素，导致执法权冲突问题屡现。通过梳理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立法与职权划分现状，剖析执

法权冲突的成因，探索以法律解释、案例指导等路径化解冲突，为完善海洋污染行政执法体系、实现生态保护目标

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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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ea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arth's ecosystem and performs multiple functions.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s related to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of marine 
development, various marine pollution problems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 degree of harm intensifie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fo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as established a multi-department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model, 
but factors such as overlapping power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ave led to frequent conflicts 
in law enforcement power.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legislation and power division in China,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law enforcement power conflicts, and exploring ways 
to resolve conflicts through legal interpretation, case guidance, etc.,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for marine pollution and achiev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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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生态

调节、资源供给、经济发展等多重功能，随着海洋开发利

用活动的日益频繁，陆源污染、海洋工程建设、船舶航运、

废弃物倾倒等行为引发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愈发突出。目

前，我国已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为基本法的海洋环境污染行政执法体系，规定了多部门协

同监管的海洋环境行政执法模式。然而，在执法实践中，

由于职权划分具有交叉性与海域环境的复杂性，行政执法

权权力冲突问题时有发生，为海洋环境行政执法的规范化

提出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挑战。

本文系统梳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的立法现

状，梳理执法主体、职权与职责划分，分析行政执法权冲

突的现状与成因，进而探讨海洋环境行政职权重合部分的

积极价值与消极影响，提出以法律解释学、案例指导等方

法缓解海洋环境行政执法权冲突问题，为完善海洋环境污

染行政执法体系、实现环境法典追求生态保护根本目标的

达成提供合理的参考论述依据。

1 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的立法现状梳理
目前，我国已形成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补充、规

范性文件细化的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立法体系，中央治理、

地方治理、央地治理的海洋环境综合治理模式，是中国法

治社会发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明确了多元执法主体的

职权与职责重点方向，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提供了基本法

律遵循。但从立法完善性来看，当前立法存在执法权划分

不明显的现状，例如，《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关于跨行政区域联合防治协调机制、海洋环境保护区域

协作机制的规定，在执法形式、权限和标准等方面的实操

性内容规定不甚具体，相关行政执法主体执法时，难免遇

到协调不及时、海洋环境区域保护权利冲突的状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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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长期采用分散型执法模

式为主要的执法模式[2]，该模式下的法律规定是将不同海

洋环境要素乃至同一要素以部门、地域为标准，进行执法

权限的分配，赋予多个主体不同执法权，形成横向分割、

多元执法的海洋环境行政执法体制，鉴于海洋环境的复杂

性、跨区域性、污染的长期性，需要更为规范具体、边界

明了的执法权规范予以消除海洋环境领域执法权冲突。

1.1 海洋环境立法中的执法主体界定

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实行中央统筹、地方负责以及

多部门分工协作的主体规范体系，相关主体的执法资格、

职权与职责均由法律明确授予，具体可分为中央层面执法

主体与地方层面执法主体两大类：

1.1.1 中央层面执法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中

央层面承担海洋污染行政执法职能的主体包括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及所属海事管理机构、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

海警机构、军队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等，各主体在法定职责

范围内行使执法权。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央层面海洋生

态环境执法权配置存在陆地与海洋衔接不足的问题，一方

面海警机构执法区域为中国管辖海域及其上空，未包含陆

域，而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则侧重于陆地执法，因此

海洋与陆地执法的实体和程序衔接方面存在空白规定[2]。

此外，2018 年机构改革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责整

合进入生态环境部，传统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权力层级调整

也对执法权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3]。

1.1.2 地方层面执法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明确规定，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管理海域的海洋环境质量

负责，地方层面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渔业

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接本行政区域内的海洋污染行

政执法工作。同时，地方可结合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细化

执法主体职责。省级以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根据

机构改革部署，承担着地方事权范围内的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任务。

1.2 立法中的职权与职责划分

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职权与职责的划分以分工明

确、协同配合为基本原则，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

法规的层层细化，形成了覆盖不同污染类型、不同海域范

围的职责体系。

1.2.1 按污染类型划分的职责

陆源污染物污染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筹监

管，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源排污口的排

查整治与日常监管工作；海洋工程与海岸工程污染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监督管理，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工程建设中的资源开发利用监管，海警机构负责

工程污染行为的监督查处；船舶污染由海事管理机构与渔

业主管部门按船舶类型与水域范围分工监管；废弃物倾倒

污染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倾倒许可证管理，海警机构

负责倾倒行为的监督检查。

1.2.2 按海域范围划分的职责

中央层面的执法主体主管全国管辖海域的统筹监管。

地方层面的执法重心在本行政区域的近岸海域、入海河口

等地方，日常的执法监管、污染隐患排查、轻微违法行为

查处，还有生态修复的监督工作，都属于基层行政机关的

职责范畴。央地执法的衔接处，不少地方要么空白要么重

叠。随着法治社会建设，执法权下沉到基层，中央层面并

非日常执法，地方执法机构由于法律规定只能管辖本行政

区域的海域范围，因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生态

环境执法，常常陷入没人管的真空状态。更有甚者，行政

机关为了避开管辖权归属的麻烦，直接选择拒绝执法——

这样的局面，是海洋生态保护出现漏洞的重要缘由[1]。

2 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的司法现状与权权

冲突问题
在上述海洋环境污染行政执法的立法框架指引下，我

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执法实践也

同步揭示出立法未考虑海洋行政执法权区域性关系的复杂，

因而引发了部分行政执法权冲突问题。

2.1 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的回顾分析

2.1.1 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的实践功绩

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体系在海洋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上交出了不少实在成果。对陆源排污口守紧监管关口，

给海洋工程环评项目戴上严格的环评帽子；船舶污染排放

的标准较之以往有所提升。在多措并举措施之下，近岸海

域优质的水体有所增加，重点海域的污染顽疾也被逐个按

住。执法机制的创新也取得不错成效。例如山东省通过组

建鲁冀边界海上纠纷联调联处中心，组成一支鲁冀联合执

法力量，自 2023 年以来联合巡航 1.1 万海里，跨部门协作

案件办理周期缩短 38%[4]。

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推进海域海岸线的生

态修复，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检察机关用公益诉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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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监督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促进执法监管前有序衔

接、司法后跟进保障的协同治理格局成型。同时强化海事

行政处罚地域管辖规定，厘清跨区域船舶污染执法权限边

界，有了这层指引，协调工作也能更有效展开，行政执法

人员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减少，衔接更加顺畅[5]。环

保垂改和综合执法改革也在逐级完成对接，为海洋污染行

政执法打通体制上的堵点，由此也便于调动各级执法机构

的力量，直接奔赴到海洋污染及防治的重点方面[6]。

2.1.2 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的不足

201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海洋环境保护法

执法检查中发现，入海排污口审批把关不严、不合理设置

的入海排污口未能及时查处等问题[7]，这一问题根源在于

陆海执法分离情况下，海警部门与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源部

门执法衔接不足，导致陆源污染难以有效控制。分散型执

法模式导致执法实践中出现执法空白与多部门同时执法并

存的局面，在海洋污染跨区域、跨部门执法中表现尤为突

出，严重影响执法效能。海洋执法机构整合过程中存在的

组织阻滞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执法功绩的进一步

放大。

3 海洋污染行政执法权重合的效应分析
我国海洋污染行政执法权的重合，来源于立法层面为

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监管目标而制定的法律规范，这种重

合在实践中呈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效应，需要客观

审视与合理规制。

3.1 行政执法权重合的积极效应

多部门联合执法、联手推进海洋环保任务，既能凝聚

监管合力，也能把执法空白一一填补。行政机关之间的相

互监督，能实实在在提升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规范性。凡

是分工涉及到权力交叉的地方都存在制衡的可能性。这就

大大减少了单一部门重审批轻监管、或是一罚了之的粗放

式执法现象，逼着各部门依规履职、审慎用权。海洋环境

污染的复杂性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确保执法专业性并提

升应急处置效能。

3.2 行政执法权重合的消极效应

多部门联合执法会造成执法冲突，影响执法效率。由

于涉及不同的执法主体，导致了其职权范围交织重叠的问

题，如果不能准确划分职权范围和界定执法人员，必然会

引发现场执法冲突以及执法效率低等问题。各部门的执法

结果不一致，不利于法治统一性。不同执法主体基于各自

的部门规章与执法规范，对同类海洋污染行为可能形成不

同的执法标准与处罚尺度。

4 冲突解决路径的启发
（1）以法律解释学厘清职权边界，消弭无序冲突。针

对立法中职权划分模糊导致的执法权冲突，可通过立法

解释予以化解。一方面，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立法中的职权条款作

出立法解释或行政解释，明确各执法主体在交叉领域的职

责重心，细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鼓

励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运用目的解释、体系解释

等法律解释方法，结合海洋生态保护的立法目的与部门职

责体系，合理界定执法权限。

（2）以案例指导统一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案例

指导制度能够为执法实践提供直观的参考依据，有效解决

执法标准不一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及国务院相关部门联合发布海洋污染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明确此类案件的管辖确定规则、部门协同流程与执法标准，

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示范。通过案例的示范与引导，既

能够减少因标准不一引发的执法冲突，也能够提升执法行

为的规范化水平，规范各部门行政执法行为，增强行政机

关执法的权威性。

（3）平衡冲突与协同，服务生态保护根本目标。始终

围绕海洋环境保护这一根本任务，海洋环境行政执法机关

要以服务社会、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切实行使行政职权，

承担海水污染预防、治理和追责的任务，依法行使职权。

5 结论
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海洋污染行政执法立法体

系，确定了多元主体协同监管的执法模式，在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实践中取得了显著功绩，但解决执法权冲突并非简

单追求消除冲突，而是要实现冲突的有序化。通过法律解

释学厘清职权边界，以案例指导统一执法标准，能够有效

消弭无序的执法权冲突，提升执法效能。践行陆海统筹和

环境资源一体化执法理念，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好

海洋污染行政执法权冲突问题，从源头上预防海洋环境污

染事故发生，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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